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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本校為加強學生多元學習，培養學生「人文涵養、社會關懷、專業知 

能、資訊能力、語文能力、創新務實能力」等六項基本能力，特訂定 

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本校日間部四年制學生，除應依本校學則規定，修滿應修之學分外，應具備下列

基本能力，始得申請畢業： 

一、外語能力。 

二、專業實務技能。 

第 3 條  身心障礙學生(需經由本校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認定)及外籍學生不受第二條規定之

限制。 

第 4 條  學生基本能力內容及辦理單位如下： 

一、「外語能力」，其畢業門檻及補救輔導方式由外語教學委員會訂定實施要點及

學生基礎能力審核。 

二、「專業實務技能」，其畢業門檻及補救輔導方式由各系(學程)系務會議自訂定

實施要點及學生基礎能力審核。 

前項第一至二款辦理單位應將擬訂定之實施要點送請相關院務(中心)會議暨教務

會議通過後，發布實施。 

第 5 條  通過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者，各辦理單位應於畢業年級(延修生)第一學期12

月31日之前，應屆畢業年級應於第二學期5月31日之前登入資庫；未通過學生基本

能力及畢業門檻者得延長修業年限，學生延長修業年限依學則規定辦理。前項基

本能力審核合格之學生，辦理單位應將名冊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，相關資料由辦

理單位保存，保存期限以學生畢業後2年為限。 

第 6 條  學生基本能力相關資料庫由圖書資訊處協助軟硬體建置與維護。 

第 7 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 8 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